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

司参加张家港市大新镇人民政府（单位名称）的 2026 年度大新交通设施维修、提升项目（项目名

称）采购活动，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两波形梁钢护栏板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两波型梁钢护栏立柱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 两波型梁钢护栏托架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 三波形梁钢护栏板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 三波型梁钢护栏立柱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6. 三波型梁钢护栏托架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7. 塑钢护栏片（玉兰花）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8. 塑钢护栏立柱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9. 塑钢护栏底座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0. 中央隔离护栏片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1. 中央隔离护栏立柱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2. 中央隔离护栏底座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3. 防撞端头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4. 热熔标线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5. 热熔震荡线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28人，营业收入为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6. 清除标线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7. 混凝土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65.1236 万

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8. 普通标志牌版面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9. 反光膜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江苏泰明交通安全新材料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2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8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0. 1800 ㎜*2300 ㎜双面指路标志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

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1. 防撞桶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天台县齐先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6 人，营业收入为 5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3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2. 减速块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天台县齐先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6 人，营业收入为 5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3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3. 警用爆闪灯 LED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济南隆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8 人，营业收入为 4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4. 嵌入式太阳能道钉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济南隆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8 人，营业收入为

4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5. 户外广角镜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天台县齐先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6 人，营业收入为 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6. 警示锥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天台县齐先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6 人，营业收入为 5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3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7. 轮廓标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天台县齐先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6 人，营业收入为 5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300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8. 无缝钢管（φ76）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9. 无缝钢管（φ89）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0. 无缝钢管（φ114）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1. 无缝钢管（φ165）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2. 无缝钢管（φ219）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3. 无缝钢管（φ273）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冠县佳硕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1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4. 钻孔 ，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5. 测酒仪快测棒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深圳市威尔电器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7 人，营业收入为 4200 万

元，资产总额为 7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6. 违停抓拍球机（智能球型摄像机）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1

人，营业收入为 169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80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7. 球机线材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

业）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8.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57 人，营业

收入为 161188 万元，资产总额为 380097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39. 信号机基础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28人，营业收入为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0. 信号机线缆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

应业）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28人，营业收入为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1. 高架车台班 ，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42. 机动车信号灯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杭州普乐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5 人，营业收入为 75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48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3. 微光高清抓拍单元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北京文安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0 人，营业收入

为 81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9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4. 智能终端控制器 ，属于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北京文安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0 人，营业收入为

81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60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5. 光纤租赁 ，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

46. 电子警察维护服务 ，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程

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47. 信号灯维护服务 ，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程管

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于小

型企业；

48. 违停抓拍/监控维护服务 ，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49. 移动信号灯维护服务 ，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 行业；制造企业为张家港市港达工

程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65.1236 万元，资产总额为 48.6431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

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2026 年 6 月 24 日

注：供应商对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中的标准，明确标的承接企业所属企业类型。

备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2.涉及多个采购标的的项目，供应商应当逐一填报与采购项目属性一致的每个采购标的

（主要采购标的，不包括配件、辅料等）的制造商或者承建（承接）供应商信息。

3.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服务类项目中供应商若使用退休人员，将不

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4.若供应商对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中的规定，

明确不符合中小企业的，则无需提供此声明函。

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

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的为微

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

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3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300 万元

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4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5人及以上，且营

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5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

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

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

上，且营业收入 2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200 万元以下

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 2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

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3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2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

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

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

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

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

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 2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

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

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

员 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5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

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

收入 1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下或

资产总额 20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 10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从业人员 30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

且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500 万元以下的为

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

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

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 300 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 人

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 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